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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組織規程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六屆第十次定期大會第五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3.12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 

88.01.29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臨時大會第四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6.29府法三字第88040347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大會第八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 

96.05.30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1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6.09.09府法三字第09631788400號令發布  

98.10.07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

99.01.26府法三字第09930102300號令發布  

100.11.02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2次定期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101.01.16府法三字第10034564500號令發布  

 

第  一  條   本規程依臺北市政府組織自治條例第六條規定訂定之。      

第  二  條  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置局長，承市長之命綜理局務，

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局長二人，襄理局務。   

第  三  條   本局設下列各科、室、中心，分別掌理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綜合企劃科：產業發展策略規劃與分析、綜合管考業務、研究發

展、推動為民服務、法制業務及動員防災等事項。  

二  工商服務科：工業登記與管理、動產擔保交易登記、商業行政業務

及中小企業輔導業務之督導等事項。   

三  公用事業科：公用事業之監督管理、水電承裝業之管理、瓦斯裝管

技工考驗、地下水與溫泉資源管理、取供事業及市場管理業務之行

政督導等事項。  

四  農業發展科：農、漁事業、農民團體輔導、農業推廣、農地管理、

農業資材管理、社區綠化及動物保護行政業務之督導等事項。  

五  科技產業服務中心：本市科技產業發展策略之規劃與推動、科技園

區廠商服務事項及獎勵投資招商等事項。  

六  資訊室：業務資訊化作業之整體規劃、發展、協調、推動與管理維

護及督導等事項。  

七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

事項。  

第  四  條   本局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科長、主任、技正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分

析師、設計師、技士、科員、助理設計師、技佐、助理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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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五  條   本局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、專員、股長及科員，依法辦理歲計、會計及

統計事項。  

第  六  條 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股長及科員，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。  

第  七  條 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專員及科員，依法辦理政風事項。  

第  八  條   本局設市場處、商業處及動物保護處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 

第  九  條   本局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 十  條  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列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 十一  條     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市政府）派

員代理。  

 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局長。  

二  主任秘書。  

第 十二 條    本局設局務會議，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行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臨時會議，均以下列人員組成：   

一  局長。  

二  副局長。  

三  主任秘書。  

四  科長。  

五  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列席。  

第 十三 條   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。甲表由本局擬訂，報請市政府核

定；乙表由本局訂定，報請市政府備查。     

第 十四 條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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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局 長   
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為

地方制度法所定。  

副 局 長 簡 任  第十一職等  二  

主 任 秘 書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一  

專 門 委 員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二  

科 長 薦 任  第九職等  四 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三  

技 正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三 
內 一 人 得 列 簡 任 第 十 職

等。 

秘 書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四 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四  

股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十四  

分 析 師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一  

設 計 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一 

 

技 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十三 

 

科 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二十八  

 

助   理 

設 計 師 
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（係由

本職稱一人與助理員職稱

一人，合併計給。）  

技 佐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四 
內 一 人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

等。 

助 理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四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八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五  

  

 

會 計 

主 任 
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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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

 

計 

 

室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二  

科 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四 

 

 

人 

 

事 

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
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二 
 

 

科 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三 

 

 

政 

 

風 

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員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三 

 

合 計 一二三  
 

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定；該

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、專員、科員（薦任）等職稱指定其中一

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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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場處組織規程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六屆第十次定期大會第五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3.12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 

88.01.29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臨時大會第四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6.29府法三字第88040347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大會第八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 

96.05.30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1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6.09.09府法三字第09631788400號令發布  

105.12.01府法綜字第10534361500號令發布 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市場處(以下簡稱本處)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(以下簡

稱產業局)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襄理

處務。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

一  市場輔導科：公有超級市場履約管理、地下街業務輔導規劃與行

銷、本市市場用地上之民間投資興建市場申請與履約管理及民有市

場輔導等事項。  

二 公有零售市場科：公有零售市(商)場經營輔導、規劃管理及行銷推

廣等事項。  

三 批發市場科：批發市場經營督導、營運管理、各項管理規章審核、

販運商承銷人發證管理及農建計畫之配合執行事項。  

四  攤販科：有證、列管攤販、臨時攤販集中場之規劃、管理及行銷等

事項。  

五  資產科：臺北市市場發展基金規劃、籌措、舉借、投資及法制業務

等事項。  

六  工程科：市場、地下街、臨時攤販集中場之建物及設備等工程相關

事項。  

七  企劃室：研究發展、綜合管考、為民服務及資訊管理等事項。  

八  秘書室：基金收支、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及不屬

於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科長、主任、技正、秘書、視導、股長、

獸醫、技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督導員、管理員、技佐、業務員、辦事員及書

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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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 本處因業務需要，得於適當地區設公有零售市場，所需人員在本處總員

額內調配。 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

計事項。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

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

第 九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

第 十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 十一  條 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產業局轉陳臺北市政府 (以下簡稱市

政府)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副處長。  

二 主任秘書。  

三  專門委員 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

一  處長。  

二  副處長。  

三  主任秘書。  

四  專門委員。  

五  科長。  

六  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十三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產業局備查。 

第 十四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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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場處編制表  

職      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  額 備 考 

處       長 簡 任  第十一職等  一  

副   處   長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一  

主 任 

秘 書 
薦   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門 

委 員 
薦   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六  

主       任 薦    任 第八職等  二  

技 正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秘 書 薦   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視 導 薦   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二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二十一   

獸 醫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一  

技 士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十九  

管 理 師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  

科 員 
委 任 或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四十  

督 導 員 
委 任 或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六  

管 理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十二   



5-9 

 

技 佐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七 

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(其中一人係由本

職稱尾數一人，合併

計給。)  

業 務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十 
內五人得列薦任第六

職等。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十一  

書       記 委   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九  

會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二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四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人

事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  

助 理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科 員 
委 任 或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一  

助 理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

得列薦任第六職等

（係由本職稱一人與

人事室助理員職稱一

人，合併計給。）  

政

風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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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 

合 計 一八一 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、視導、科員、督導員、管理員等職稱

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
三、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二人，由留用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。  

 



5-11 

 

 



5-12 

 



5-13 

 

臺北市商業處組織規程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六屆第十次定期大會第五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3.12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 

88.01.29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臨時大會第四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6.29府法三字第88040347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大會第八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 

96.05.30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1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6.09.09府法三字第09631788400號令發布  

105.06.27府法綜字第10532363100號令發布 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 二  條   臺北市商業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(以

下簡稱產業局 )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

襄理處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商業發展科：特色產業發展、法定消費者保護業務、商業團體發

展及公平交易業務之協辦等事項。  

二  登記服務科：商業及公司登記管理等事項。  

三  商業管理科：特定行業管理、規劃、執行、違規商業輔導查處及

商品標示業務等事項。  

四  商業輔導科：商圏發展及轉型升級輔導等事項。  

五  資訊室：資訊系統之規劃、推動、管理、維護及訓練等事項。  

六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研考業務及不

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科長、主任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

、設計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管理師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及科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

第 八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 十  條 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產業局轉陳臺北市政府 (以下簡稱市

政府)派員代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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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處長。  

二  主任秘書。  

三  專門委員。  

第 十一 條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  處長。  

二  副處長。  

三  主任秘書。  

四  專門委員。  

五  科長。  

六  主任。  

              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產業局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-15 

 

 

臺北市商業處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 第十一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副 處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主 任 

秘 書 
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門 

委 員 
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 四 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專 員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股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 十一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 一  

設 計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一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三十七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七 

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(其

中 一 人 係 由 本 職 稱 尾 數 一

人，合併計給。) 

助 理 

管 理 師 
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八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五  

會 

計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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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科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一  

政 

風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合 計 九○  

附註: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該

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門委員、秘書、專員、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

一人辦理法制業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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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組織規程  

83.10.05臺北市議會第六屆第十次定期大會第五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3.12.23府法三字第83079199號令發布  

88.01.29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三次臨時大會第四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88.06.29府法三字第88040347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九屆第一次臨時大會第八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860800號令發布  

96.05.30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1次定期大會第11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6.09.09府法三字第09631788400號令發布  

98.10.07臺北市議會第10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通過  

99.01.26府法三字第09930102300號令發布 

113.05.21府法綜字第1133021684號令發布 

 

第  一  條    本規程依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 二  條    臺北市動物保護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由具獸醫師資格者任之，

承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(以下簡稱產業發展局 )局長之命綜理處務，並指揮

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襄理處務。  

第  三  條    本處設各組、隊、室，分別掌理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、防疫檢驗組：畜禽飼養登記、畜牧場登記、動物傳染病防治、疑患

傳染病動物之處理、疫情調查、衛生保健、人畜共通傳染病檢驗

、獸醫公共衛生檢驗研究、動物用藥品輔導管理、動物飼料輔導

管理、獸醫師登記及獸醫診療機構管理等事項。  

二、動物管理組：動物保護政策規劃及執行、寵物登記及生育控制、動

物福利與飼主責任促進、動物保護生命教育推廣、寵物繁殖、買

賣、寄養、食品、新興產業管理、動物展演管理及相關消費者保

護業務等事項。  

三、動物收容組：流浪動物收容及管理、動物收容處所管理及動物屍體

焚化服務等事項。  

四、產業保育組：自然公園經營管理及野生動物保育、生物多樣性及野

生動物收容管理等事項。  

五、動物救援隊：流浪動物與野生動物救援、捕捉及管制、街犬貓管理

、動物保護、動物保育相關法規案件查察取締、經濟動物運輸、

動物科學應用人道管理與機構查核及動物虐待傷害鑑識等事項。  

六、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資訊、法制、公

關、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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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四  條    本處置秘書、技正、組長、隊長、主任、技士、管理師、組員、技佐、

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前項辦理動物防疫及動物用藥品業務之技正、組長、技士、技佐均由

具獸醫師資格者任之。  

第  五  條    本處置會計員，依法辦理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 六  條    本處置人事管理員，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。  

第  七  條    本處政風業務，由本處派員兼辦。  

第  八  條  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 九  條   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列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 十  條 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產業發展局轉陳臺北市政府 (以下簡稱

市政府)派員代理。 

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、副處長。  

二、秘書。  

三、技正。  

第 十一  條  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一、處長。  

二、副處長。  

三、秘書。  

四、技正。  

五、組長。  

六、隊長。  

七、主任。  

八、會計員。  

九、人事管理員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。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

發展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產業發展局核定；丙表由本

處訂定，報請產業發展局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 



5-20 

 

  

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副 處 長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秘 書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技 正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二  

組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隊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主 任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 

技 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十五  

 

管 理 師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 

 

組 員 

委 任 

或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 
二 

 

技 佐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六 
內三人 得列薦 任第六 職

等。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四 
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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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計 員 

委 任 

至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一 

 

人 事 

管 理 員 

委 任 

至 

薦 任 

第五職等至第七職等  

一 

 

 

合 計 五十五  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、薦任組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

制業務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-22 

 

 


